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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生堂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016 

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承诺主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司首席科学家

毛伟忠博士和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黄伏虎先生的《关于提请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

诺主体的函》，公司于 2022



 

2 
 

的条件——参与 A 股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，无法开通证券账户创业板权限。 

在知悉上述情况后，毛伟忠博士与证券公司、公司多方共同协商解决办法，

但最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，其股票账户仍无法开通创业板权限，其直系亲属配偶

和 2 名子女也不符合开通创业板权限要求。 

基于上述客观现实，预计毛伟忠博士无法按原承诺正常实施增持计划。股份

增持计划属于高管的自愿性承诺，不属于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

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规定的“不得变更、豁免的承诺”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

益，维护公司权益，毛伟忠博士主动与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黄伏虎先生协商一致，

黄伏虎先生认可公司长期价值，也有意增持公司股份，拟自愿替代毛伟忠博士履

行原披露的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人民币 30 万元的承诺义务，双方共同向公司提

请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诺主体。 

（二）变更后管理层增持股份承诺 

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，公司董事兼首席运

营官李洪明博士、董事兼副总经理黄伏虎先生及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林

晓辉博士计划自 2021 年 10 月 23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，

增持的金额均不低于人民币 30 万元。 

（三）提请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诺主体的审议程序 

2022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承诺主体的议案》，该

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、监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变更承诺事项，符合实际情况，有利于确保承诺

的实质履行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

承诺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审核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变更承诺事项，符合实际情况，有利于确保承

诺的实质履行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

方承诺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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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同意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关于提请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诺主体的函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6 日 


